	怀化市国家工作人员因私事出国(境)审批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籍      贯
	　

	文化程度
	　
	入  党
年  月
	　
	参 加 工
作 年 月
	　
	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
	　
	职      务
	　

	申请出国(境)的事由、目的地及假期
	　

	本


人


简


历
	　

	家庭主要成员的姓名、政治面貌、工作单位及职    务
	　


	国(境)外

邀请人(单

位)的基本

情况及与

本人关系
	　

	申请人所

在单位党

组织意见
	                                  




负责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审批机关


意    见
	负责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备      注
	　

	注:1、对因私事出国(境)人员的审批，按组织人事管理权限进行。
     2、本表为16开纸，一式五份，送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一份，纪委一份，申请人所在单位一份，审批机关存档两份。


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

因私事出国(境)审批工作流程

1、个人申请。国家工作人员须向市委组织部并所在单位党委（党组）提出因私事出国(境)的申请：内容包括出国(境)的事由（定居、探亲、访友、继承财产、自费留学、就业、旅游和从事其他非公务活动）、目的地、假期、注明出国(境)的一切费用(包括往返差旅费、在境外的医疗费等)自理，写明在国（境）外期间，不以党员的身份参加公开活动，遵守外事纪律，保守党和国家秘密，维护国家荣誉和利益，按时返回工作单位。

2、单位党委（党组）审查。个人申请由有干部管理权限的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签署“同意因私自费出国（境）旅游或探亲”的意见。

3、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在个人申请报告上签署同意出国（境）意见。

4、填写审批表一式五份。用炭素或蓝黑墨水填写《怀化市国家工作人员因私事出国（境）审批表》一式五份。再由有干部管理权限的单位党委（党组）负责人签署“同意因私自费出国（境）旅游或探亲”的意见并加盖党委（党组）公章。审批表在怀化党建网（http://hhdjw.cn/怀化市国家工作人员因私事出国(境)审批表）可下载。

5、市委组织部审核。由申请者本人或单位组织人事部门的同志将以下四个材料报送市委组织部党员管理科进行审核审批。

①已由市分管领导、单位党委（党组）负责人签署同意意见的个人申请报告；

②国境外邀请信函或其他有效证明材料（探亲访友的由国境外邀请者提供的邀请信函，出国境旅游的由有资质旅行社出具的证明）；

③个人身份证正反面的复印件（1份）；

④《怀化市国家工作人员因私事出国（境）审批表》（一式五份）。

6、市委组织部审批。每周三集中审批一次，对符合条件的予以签发。周三因特殊事由不能签发的，下周一进行签发。

7、单位党委（党组）负责同志与申请出国（境）者进行谈话，告之相关外事纪律及注意事项。

8、向单位组织人事部门交回相关证照。在回国(境)后10天内，将所持因私事出国(境)证照交由县市区委和市直正处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集中保管。

9、禁止变相公费出国（境）旅游。每年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将对申请出国者单位财务进行抽查，严禁公费出国（境）。

10、其他未尽事宜。

中共怀化市委组织部

2008年11月20日
（样本）

申 请 报 告

市委组织部并××党委（党组）：

      本人申请自费参加××旅行社组织的到香港、澳门或××国家旅游，时间××天，全程费用××元。本人保证在国（境）外期间，不以党员的身份参加公开活动，遵守外事纪律，保守党和国家秘密，维护国家荣誉和利益，按时返回单位。特此报告，请予批准因私事出国（境）。

                            申请人：×××

                               年  月  日
（样本）
证     明 

     兹证明××同志自费参加我公司(旅行社)组织的××年××月××日赴××地（境外）或××国家旅游，时间××天，全程费用 ××元 。

特此证明！

                              ××旅行社（盖章）

                                  年  月  日


